关于《宁波市海曙区工程建设项目采挖砂石土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促进经济稳进提质做好矿产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稳经济措施做好建设项目施工采挖砂石土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土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依法从紧从严规范管理我区工程采矿，现按照上级要求和区政府工作部署，制定了《宁波市海曙区工程建设项目采挖砂石土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二、制定依据
1.《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
2.《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促进经济稳进提质做好矿产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3〕393号）；
3.《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土管理的通知》。
3、 起草过程
2022年9月，我区发布《海曙区工程采矿管理办法（暂行）》（海政办发〔2022〕54号）。2023年12月，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土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土管理具体办法和操作细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海曙自然资源规划分局牵头起草了《办法》。2023年12月，向发改、财政、交通、水利等区级有关单位和镇（乡）街道进行征求意见后修改完善。2024年1月，通过合法性审查，并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意见反馈。2024年5月，办理了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制审查，通过了区政府常务会议。
四、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办法》所称的工程建设项目，是指经依法批准设立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等建设项目，以及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隧道或其他线性工程、地下空间工程建设项目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按照经批准的施工设计方案采挖砂石土，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无用地红线的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建设项目，施工采挖的砂石土自用平衡无剩余的，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2.方案审查。《办法》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动工前，编制项目土石料处置方案，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集体会审。办法明确会审也可由项目主管部门或镇（乡）街道牵头组织，可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设计方案评审一并组织;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和海曙自然资源规划分局根据会审通过的土石料处置方案和审查意见，向区政府提交《土石料处置申请表》，通过后即可实施。
3.施工监管。《办法》明确，项目主管部门是工程建设项目动用、处置砂石土的监管部门，发现违规采挖、销售砂石土等行为，应当移交自然资源执法部门查处。对因方案变更造成砂石土总量、工程自用量和剩余处置量任一指标变化超过原定方案10%且超过2万方的，应当重新对土石料处置方案进行集体会审。
4.石料处置。《办法》明确，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产生的砂石土可用于本工程建设，剩余砂石土由区政府委托属地镇（乡）街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对外销售，销售收益纳入区财政统一管理。项目主管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每月将砂石土开挖、处置情况，镇（乡）街道完成剩余砂石土处置后将收益处置情况报送海曙自然资源规划分局。
五、特色亮点
《办法》在明确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情形，从严规范管理我区工程采矿的前提下，进一步简化了审批手续，有效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在完成前期审查手续后，向区政府提交《土石料处置申请表》，通过后即可实施。
六、适用对象、期限
适用对象：海曙区内需要采挖砂石土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属地乡镇和项目主管部门。
[bookmark: _GoBack]适用期限：自2024年7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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